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新竹市政府實施「汰弱留強」政策，在未告

知當事人原因且未予陳述意見機會情形下，

即於104年2月底對63位約聘僱人員及95位臨

時人員通知不予續聘僱，其中不乏考核連續

多年甲等者，影響工作權益甚鉅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新竹市政府實施「汰弱留強」政策，在未告知當事

人原因且未予陳述意見機會情形下，即於 104 年 2 月底

對 63 位約聘僱人員及 95 位臨時人員通知不予續聘僱，

其中不乏考核連續多年甲等者，影響工作權益甚鉅等情

案。經向新竹市政府調閱相關卷證資料、函詢勞動部，

詢問新竹市政府、銓敘部銓審司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組編人力處等主管人員，並諮詢專家學者，已調查完畢

，茲列述調查意見如次： 

一、新竹市政府於104年度與全體約聘僱人員簽訂2個月

短期聘僱契約，該2個月並非「業務預定完成期限」

或「業務實際所需時間」。該府以「過年」、「市政賡

續及業務推動需要」等為由，與約聘僱人員簽訂短期

契約，與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及行政院暨所屬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規定，實有未合。 

(一)按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2條規定：「各機關應業務需

要，定期聘用人員，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第3條規定：「本條

例所稱聘用人員，指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

或技術人員。其職稱、員額、期限及報酬，應詳列

預算，並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解聘時亦同。」

第4條規定：「聘用契約應記載左列事項：一、約

聘期間。二、約聘報酬。三、業務內容及預定完成



期限。四、受聘人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第5

條規定：「聘用人員之約聘期間，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得予續聘：一、原定約聘期間少於預定完成期

限者。二、因業務計畫變更或因不可抗力之事由，

致預定完成期限必須延長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4條前段規定：「聘用人員約聘期間，得以業務預

定完成期限為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

用辦法（下稱僱用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約僱

人員之僱用期間，以1年為限，但業務完成之期限

在1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僱用之。其完成

期限需要超過1年時，得依原業務計畫預定完成之

時間，繼續每年約僱1次，至計畫完成時為止；其

約僱期限超過5年時，應定期檢討該計畫之存廢。」 

(二)另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1年1月16日函釋略

以，聘用人員除有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第5條所定情

形，得由機關斟酌予以續聘者外，聘用人員本應依

聘約所定期限任職，當無聘期以外身分保障之問題
1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5年9月7日函釋略以：「約

僱人員與聘用人員均屬機關臨時性用人，其進用方

式相近，亦無僱用期以外身分保障之問題」
2
。又最

高行政法院99年判字第725號判決略以：「本件聘用

人員係基於聘約內容執行職務，與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間成立之聘約關係，性質上屬公法契約，其契約

關係之成立，本質上仍屬雙方間意思表示之合致。

而雙方間依聘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依雙方約定僅至

聘期屆滿之日為止，到期聘約當然終止並向後失其

效力，無須於聘約到期時另為停聘之意思表示，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受處分人聘約期限屆滿，亦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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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義務。」 

(三)約聘僱人員為機關以契約定期聘僱之人員，其聘僱

期間及相關權利義務，係依法令及聘僱契約而定。

各機關實務上多配合預算會計年度，以一年一聘方

式進用人員。惟機關亦得依法以「業務預定完成期

限」、「業務實際所需時間」為由，與約聘僱人員簽

訂未達1年之短期契約。本案諮詢學者亦認為，2個

月聘僱契約之適法性，用人機關須解釋是否有2個

月的業務期限等語。 

(四)新竹市林市長於103年12月25日就職，在交接典禮致

詞時指出，建設和發展首重的是人，要提升市政品

質，對於市府現有人力，就有汰弱留強的必要。並

於 103年 12月 30日上午 9時許發給市府同仁一封

信，指出「市府應該落實汰弱留強的機制，讓人力

使用合理化，並吸引好人才加入，這樣，才能回應

民意，才能改變新竹。目前，人事單位正研擬一個

妥適的汰弱留強辦法，預計明年2月實施。該機制

尚未實施前，會讓契約在103年12月31日到期的全

體約聘僱人員暨臨時人員，予以續約兩個月，留任

至104年2月農曆春節假期結束止。」該府於103年

12月31日以聘僱通知書
3
核發各員，聘僱期限自104

年1月1日起至104年2月28日止，該通知書並載明

「聘僱用期限屆滿未續聘僱者，自然解聘僱，應即

辦理離職手續。」並於104年1月1日與約聘僱人員

簽訂聘（僱）用契約書，契約載明有效期間（或僱

用期間）自104年1月1日至104年2月28日，期滿時

如雙方同意繼續約聘，應另訂契約等語。1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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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該府以聘僱通知書
4
通知續聘僱人員，聘僱期

限自104年3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另以104

年2月25日書函
5
請未獲續聘僱人員於104年2月28日

前辦妥離職手續。 

(五)新竹市政府稱，該府約聘僱人員聘僱期限原均至103

年12月31日屆滿，104年多聘2個月跟法理情的考量

有關，市長剛上任5天，而且又快過年了，才希望

讓約聘僱人員過完年再決定；又稱，市長甫於103

年12月25日新就任，雖有各項市政業務轉型需求，

惟該府及所屬機關正式編制員額不足，部分業務仍

亟需約聘僱人員共同辦理，倘約聘僱人員驟然於

103年12月31日聘僱期限屆滿離職，恐有害於業務

交待及影響整體市政推動之虞，為市政賡續及業務

推動需要，爰104年度與全體約聘僱人員簽訂2個月

短期聘僱契約；經評估，後續檢討約聘僱人員續聘

僱與否之作業準備時程需時約2個月，爰104年度與

全體約聘僱人員簽訂2個月短期聘僱契約云云。 

(六)惟查，新竹市政府104年度既與全體（264名，未含

職務代理）約聘僱人員簽訂聘僱期間1月1日至2月

28日之聘僱契約，依前揭法令規定，即表示「業務

預定完成期限」、「業務實際所需時間」為2個月，

則嗣後為何又與201名約聘僱人員再簽訂10個月的

聘僱契約（即不續聘僱63名）？且不續聘僱63名約

聘僱人員後，又再進用33名，而該33名遞補人員之

聘僱期間（於104年4月至9月陸續到職，聘期至同

年12月31日屆滿）又比其所遞補人員的2個月聘僱

期間長。由上可證，該2個月的短期契約並非「業

務預定完成期限」或「業務實際所需時間」。該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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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年」、「市政賡續及業務推動需要」等為由，

與全體約聘僱人員簽訂2個月聘僱契約，與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前段及僱用辦法第5條

第1項前段規定，實有未合。 

二、新竹市政府因人事費用過高、聘僱人力僵化等因素實

施人事改革，固有其正當性，且機關首長有用人權，

然不續聘僱標準未公開透明，且用詞有損未獲續聘僱

者尊嚴，顯有不當。 

(一)新竹市政府稱，該府財政負擔過重，市庫負債高達

190餘億元以上，人事費用佔年度總決算五成，104

年更高達54%，遠較其他縣市為高，現有約聘僱人

員超額嚴重，部分人力為民服務效能及工作表現不

佳，不符市民期待，且多年來約聘僱人員只進不

出，難以達成人員之活化；對於聘僱人力的僵化，

有必要予以加強改善，採取有利於市府長期發展之

人力活化措施等語。本院詢問銓敘部，據表示：「新

竹市政府如係依聘用法制相關規範進用且係依契

約辦理，則尚無適法性之問題。又該府實施汰弱留

強政策檢討續聘之可行性，係屬該府用人權責之範

疇，爰就該府對其聘用人員之進用、管理上之作

業，本部予以尊重。」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表示：

「聘僱人員得否續聘僱，係由用人機關視實際業務

推動及當事人於聘僱用期間之工作表現等綜合考

量本於權責衡處。」 

(二)該府104年1月20日市務會議之後，確立汰弱留強之5

項指標為：1.聘僱計畫變更或結束。2.工作表現（參

酌5年計10次的成績考核資料）。3.業務考量。4.財

務考量，精簡人力。5.曾有不良工作紀錄，或涉操

守調查案。依該府書面說明：「雖未明白將上開5項

不續聘僱標準逐項明列，但已公開宣示留用人員的



取捨原則，上開5項標準實已涵蓋在其用人方向的

公開宣示信中。」惟查，新竹市林市長於103年12

月30日發出的公開信僅提及：「市府應該落實汰弱

留強的機制」、「人事單位正研擬一個妥適的汰弱留

強辦法，預計明年2月實施」、「市府的人力運用，

就有檢討與改革的必要」等語，信中並未有留用人

員的取捨原則。新竹市政府實施汰弱留強政策，雖

屬機關首長用人權，然未公開宣達不續聘僱標準，

使約聘僱人員人心惶惶、無所適從。該府之不續聘

僱標準未公開透明，核屬不當。且一般皆以上年度

之考核結果作為本年度是否續聘僱之標準，該府以

過去5年的工作表現作為104年2月間不續聘僱的標

準之一，實有可議。 

(三)該府以104年2月25日書函
6
通知未獲續聘僱者：「本

府為提升服務品質、展現行政效率，實施汰弱留強

政策，台端聘僱期限至104年2月28日止，請於104

年2月28日前辦妥離職手續」。由上開5項指標觀

之，依第2項「工作表現」或第5項「曾有不良工作

紀錄，或涉操守調查案」指標不續聘僱者共46人。

其中曾有不良工作紀錄者計2位約聘人員，其事由

分別為：101年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規定，經申誡1

次；103年因未依規定親自刷卡簽到，經申誡1次。

涉操守調查案者為另名約聘人員，其於103年經發

現涉有刑事不法。非依「工作表現」或「曾有不良

工作紀錄，或涉操守調查案」指標不續聘僱者共計

17人，該17人不獲續聘僱之原因與工作表現無涉。

新竹市政府不問63人未獲續聘僱之原因，概以「弱」

稱之，其用詞有損未獲續聘僱者尊嚴，招致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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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等批評，顯有不當。 

(四)綜上，新竹市政府因人事費用過高、聘僱人力僵化

等因素實施人事改革，固有其正當性，且機關首長

有用人權，然不續聘僱標準未公開透明，且用詞有

損未獲續聘僱者尊嚴，顯有不當。 

三、本案涉及約聘僱人員工作權，對其等影響甚鉅，新竹

市政府允宜建立制度化的考核與淘汰機制，與不獲續

聘僱人員適切溝通，以符公帄正義，並及早告知未獲

留用者及未獲留用之原因，俾利其等工作交接及處理

相關權益事宜。 

(一)新竹市政府為提升約聘僱（用）人員服務品質及工

作績效，於99年5月21日發布「新竹市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約聘僱用人員考核要點」，並溯自99年1月

1日生效。該要點第3點規定：帄時考核每年於6月

辦理；年終考核每年於12月辦理。故對約聘僱人員

僅有99年至103年5年共10次的考核資料，媒體報導

某約聘人員連續20年考核甲等一事，並非事實。 

(二)上開要點第6點考核等第及規定：「（一）甲等：80

分以上，優先續聘僱。（二）乙等：70分以上不滿

80分，得視業務需要及本府財政狀況續聘僱。（三）

丙等：未滿70分，不予續聘僱；已續聘僱者，應予

解聘僱。」第9點規定：「經考列丙等者，應給予陳

述意見之機會，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新竹市政

府稱：「該等聘僱用期限屆滿離職人員，尚非聘僱

用期間內予以解聘僱，依規定尚無須給予當事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固有所據，惟本案涉及約聘僱人

員工作權，對其等影響甚鉅，新竹市政府允宜建立

制度化的考核與淘汰機制，並與不獲續聘僱人員適

切溝通，以符公帄正義。 

(三)新竹市政府聘僱用契約書載明，聘僱人員之給假依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97年3月12日修正發布之該辦法第4條第3

項規定：「聘僱人員慰勞假日數，應於當年度全部

休畢；未休畢者，視為放棄。」新竹市政府雖於103

年12月底公告104年度續約2個月，惟至104年2月25

日始行文通知未獲續聘僱人員於104年2月28日前

辦妥離職手續。多位當事人於2月26日收受公文，

而 2月 27日及 28日為放假日，致當事人無可預見

性、措手不及，陳訴來不及休畢慰勞假，且沒有交

接業務的時間等語。新竹市政府雖稱：「本府於103

年12月31日
7
核發之聘僱用通知書，已載明聘僱期限

為104年1月1日至104年2月28日，同仁應於聘僱期

限內妥善作個人慰勞假之安排」等語，惟約聘僱人

員因不確知自身是否將遭不續聘僱，且部分人員慰

勞假日數多達2、30日，為免持續休慰勞假致被認

為工作不力，而不敢請休，迨被通知不續聘僱時，

已無時間請休。新竹市政府允宜及早告知未獲留用

者及未獲留用之原因，俾利其等工作交接及處理相

關權益事宜。 

(四)至陳訴人訴求約聘僱人員納入勞動基準法、依該法

給予資遣費一節，查勞動基準法第3條第1項規定：

「本法於左列各業適用之：……（第8款）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約聘僱人員並未經勞

動部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故訴求給予資遣費一

節，尚屬無據。 

四、新竹市政府於104年2月25日先發出臨時人員不續僱

書函，再與其等加簽1個月的契約，依勞動部函示，

顯未有符合勞動基準法第11條所定得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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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情事，顯有違失。 

(一)按新竹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2條規定：「本規

則所稱臨時人員，係指本府非依公務人員法規以人

事費以外經費自行進用，並依按月計酬獲致工資

者。」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11月30日公告
8
指定

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

用勞動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97年1月1日生效。依

勞動基準法第11條規定：「非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一、歇業或轉讓

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不可抗力暫停工

作在1個月以上時。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

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勞工對

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第16條規定：「（第

1項）雇主依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繼續工

作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於10日前預告之。二、繼

續工作1年以上3年未滿者，於20日前預告之。三、

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第3

項）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

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新竹市政府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第45條及第46條規定，亦同此旨。又違反勞

動基準法第1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

元以下罰鍰，同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二)新竹市政府於 104年度與臨時人員簽訂僱用契約

書，僱用期間自104年1月1日至104年2月28日。104

年2月25日書函
9
檢送「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104

年度臨時人員不續僱名冊」，其說明二略以：「列入

不續僱名冊臨時人員之僱用期限至10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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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請貴單位於104年2月26日以前辦理不續僱之預

告通知……。」各單位及所屬機關爰再與臨時人員

簽訂僱用契約書，僱用期間自104年3月1日至104年

3月31日。104年3月24日書函
10
略以：為應業務需

要，該府及所屬機關原續僱至104年3月31日止之臨

時人員，均予續僱用，並自104年4月1日起至104年

12月31日止等語。臨時人員104年度僱用期間如下

表： 

僱用次別 104年度僱用期間 

第1次 1月1日至2月28日 

第2次 3月1日至3月31日 

第3次 4月1日至12月31日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 

(三)陳訴人指稱，新竹市政府終止勞動契約的預告期是

先給不續僱通知，再加簽1個月的契約，明顯帶頭

違法一節，經勞動部104年7月20日函
11
說明略以：

「查勞動基準法第9條規定，勞動契約，分為定期

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

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

契約。案內雇主與勞工分別於104年1月1日至同年2

月28日及104年3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兩期間所簽

訂之勞動契約，其工作內容須符合上開勞基法所訂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之非繼續性工

作，方得簽訂定期契約，如其工作內容為繼續性工

作，則依法應為不定期契約，而契約期間之約定，

將因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無效。另來函所陳之

勞動契約如依上開規定個案認定為不定期契約

時，雇主非有該法第11條或第12條規定之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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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政府 104 年 3 月 24 日府人任字第 1040051062 號書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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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終止勞動契約；雇主如單方終止勞動契約，又

於終止日之隔日再行僱用，顯未有符合勞基法第11

條所定得終止勞動契約之相關情事。」 

(四)新竹市政府臨時人員工作內容與性質多屬繼續性工

作，該府於104年2月25日發出臨時人員不續僱書

函，惟並未敘明係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或新竹市政

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45條之何款規定辦理。該府

再與其等加簽104年3月1日至104年3月31日1個月

的契約，依勞動部上開函示，顯未有符合勞動基準

法第11條所定得終止勞動契約之相關情事。且該府

前揭104年3月24日書函又稱：「為應業務需要」，原

續僱至104年3月31日止之臨時人員，均予續僱用云

云，益證該府原終止勞動契約並未有符合勞動基準

法第11條所定之相關情事，顯有違失。 

 

調查委員：王美玉 

          仉桂美  


